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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分案實施要點 

民國 112 年 8月 15 日訂定實施 

第一點 本院地方行政訴訟庭（下稱地行庭）受理訴訟事件之審查及分案，

除法令另有規定外，依本要點行之。 

第二點 地行庭設分案庭長（審判長，下同）一人，任期四個月，負責指

導、監督審查科及其支援人力（以下合稱審查科）辦理訴訟事件

之審查及分案。 

第三點 地行庭受理訴訟事件，應按下列規定辦理審查： 

(一)依書狀到院先後，按年度、事件種類及繫屬次序依司法院頒

「高等行政法院行政訴訟事件案號字別及事件種類對照表」

編號、整訂卷宗，並將事件基本資料輸入電腦建檔。 

(二)有調卷必要者，應先行為之。受調機關逾相當期間仍未檢送

者，應即函催。 

(三)有關之前案或他案，應分別記明其案號及進行情形。 

(四)徵詢與本院相距過遠地區當事人以巡迴法庭、遠距審理或其

他便利方式開庭之意願，並註記於開庭方式意願徵詢表。 

(五)當事人一造之書狀表明有調解或和解意願者，應徵詢他造是

否願意調解或和解。 

(六)訴訟事件有未繳納裁判費、起訴不合程式、誤列被告機關等

情形，有補正必要者，應送請分案庭長裁定，限期命為補正；

逾期不補正者，應裁定駁回之。必要時，分案庭長得開庭闡

明或確定訴訟關係。 

第四點 訴訟事件自收案日起，應於二個月審查期限內審畢，區分程序事

件或實體事件，依下列原則，送交分案： 

(一)實體事件每月至多分案四次，原則上於週一分案。 

(二)程序事件，應擬具初審單送請分案庭長核示後，配合實體事

件分案。 

(三)「地停」、「地聲」、「地全」、「地救」等聲請或保全事件（含

性質相當之監獄行刑法及羈押法之聲請或保全事件，下同）、

證據保全事件、提審聲請事件、收容聲請事件、公民投票事

件及其他依法應即時辦理之事件（含前開事件裁定後，因提

起抗告而經本院高等行政訴訟庭〈下稱高行庭〉廢棄發回

者），隨到隨分；有補正必要者，由承辦庭（股）為之。 

分案應受分案庭長監督；因故不能執行者，由代理之庭長（審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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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為之。 

應分之訴訟事件，依各股分受訴訟事件之比例為之。分案後，應

將分庭分案表、分案輪次表等送陳分案庭長核章，並列印分案清

單，由受分股書記官點卷簽收。 

分案後，承辦股認有應補辦之審查事項者，應於分案當月之次月 3

日前，書具退科單，載明退科原因及應補辦事項，送所屬庭長（審

判長）及分案庭長核章後，退科辦理。審查科補辦完畢後，除有

應迴避之事由外，仍分由原股承辦。 

第五點 分案，除下列情形外，應依事件之種類，以抽籤方式為之： 

(一)本案訴訟已繫屬於地行庭，其相關之「地聲」、「地助」、「地

停」、「地全」、「地救」、「地他」字事件，由受理本案訴訟之

原股審理；聲請法庭錄音光碟經裁定駁回，提起抗告，高行

庭廢棄發回更審者，亦同。但聲請迴避事件，由原股以外之

其他股抽籤辦理。 

(二)同一事件同時提起本案訴訟及「地停」、「地全」字事件者，

先以「地停」、「地全」字抽籤分案；本案訴訟於審查完竣後，

另行抽籤分案。本案訴訟尚未繫屬而同時聲請「地停」、「地

全」字事件者，先以「地全」字抽籤分案，「地停」字事件併

由受理「地全」字事件之法官審理；如先後聲請「地停」、「地

全」字事件，後聲請事件併由前聲請事件之法官辦理，惟前

聲請事件已終結者，後聲請事件應抽籤分案。 

(三)「簡續」（含性質相當之「稅簡續」、「交續」字等事件）字事

件，由受理本案訴訟之原股審理。 

(四)保全程序之執行事件，由受理保全程序事件之原股辦理；對

同一保全執行標的聲請強制執行之事件，由受理保全程序之

執行事件之原股辦理。 

(五)依司法院頒「高等行政法院行政訴訟事件編號計數分案報結

實施要點」第十五點規定，得分由同一股辦理之相關連數訴

訟事件，其中一件或數件已分案者，後審畢之事件仍分由同

股辦理。 

(六)聲請續予收容及延長收容事件，按暫予收容處分書作成之

日，依排定之輪值表(下稱輪值表一)，由值班法官辦理；收

容異議、聲請停止收容、提審、證據保全、公民投票及其他

依法應即時辦理之事件，除第 1 款、第 2 款情形外，上班日

（上午 8 時 30 分起至翌日上午 8 時 30 分）及非上班日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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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排定之輪值表(下稱輪值表二)，由值班法官辦理。 

(七)前款情形，遇有法官請娩假、流產假期間，停止輪值（值班）、

分案；遇有法官懷孕第 13 週起，停止輪值表二之值班；其他

請假情形，法官應於輪值（值班）、分案開始前，通知審查科

其替補名單，或以其代理人為替補者。 

(八)適用行政訴訟法第二百三十二條第二項規定之巡迴法庭事

件，其分案實施要點另定之。 

第六點 法官異動時之分案方式如下： 

(一)法官離職，其所留未結事件，有新進法官者，由全體新進法

官分辦；無新進法官者，由全體法官（含庭長）分辦，均不

適用休假等停分事由。 

(二)法官退休所遺未結事件，依前款規定分案，不適用休假等停

分事由。 

(三)新到職庭長、法官接辦舊股事件之件數，以上個月未結件數

（庭長股、法官股分別計算，並以統計數據為準）與各庭長

股、法官股「簡」、「簡更」、「交」、「交更」、「地訴」、「地訴

更」（含性質相當之「稅簡」、「土徵簡」、「羈簡」、「稅簡更」、

「監簡更」等事件，下同）字事件之前三個月未結平均數分

別比較，以各該字別件數平均數改分由新到職庭長、法官辦

理，其餘由全體法官（含庭長）參與抽籤分案，不適用休假

等停分事由；少於平均數者，應以同字別事件補足。 

(四)增新庭、新股之新派庭長、法官分受事件，除院長另有核定

外，分別以各庭長股、法官股「簡」、「簡更」、「交」、「交更」、

「地訴」、「地訴更」字事件之前三個月未結平均數，以各該

字別之新案補足。但新到職之庭長、法官同時各有二位以上，

並分別接辦新、舊股者，應將舊股未結事件均分給新到職之

庭長、法官，有超過或不足平均數者，再以新案停分或補足。 

第七點 下列事件，經分案庭長核可後，得優先分案： 

(一)「地停」、「地全」字事件經裁定准許之已起訴本案訴訟事件。 

(二)訴訟標的具高度屬人性，且當事人年逾七十五歲。 

(三)繫屬中之民、刑事或行政訴訟事件，以地行庭裁判行政處分

是否無效或違法為據者。 

(四)低收入戶之社會救助事件。 

(五)案情重大或具急迫性，有優先分案之必要。 

第八點 除收容聲請事件及提審事件外，法官按相同比例分受事件，但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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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一)配置庭員五人之庭長或審判長分辦六分之一；庭員六人之庭

長或審判長分辦八分之一。但地行庭法官會議（下稱法官會

議）另有決議者，依其決議。 

(二)法官任職十五年以上，年滿六十五歲者，得申請減少辦理訴

訟事件；其申請，經法官會議決議，得減分訴訟事件至多三

分之一。 

第九點 法官調動、退休、離職者，自收受派令或銓敘部審定函之次週起

得停止分案，停止分案期間不得逾四週，但收容聲請事件及提審

事件停止分案期間不得逾一週。 

第十點 除收容聲請事件及提審事件外，法官有下列情形之一，得停止分

案： 

(一)請休假、婚假、喪假、產前假及陪產假者，停分件數以一日

折抵簡易訴訟程序事件一件（以下均同）。但休假日數可停分

件數未滿一件之餘數，得累計與休假或第四款、第五款之公

假合併至可停分達一件時，辦理折抵。 

(二)請娩假、流產假期間。 

(三)病假連續達五日以上者，停分件數依法官會議決議。 

(四)公假進修、參加本院主辦之學術研討會、演講會者，停分件

數以一日折抵一件，以十日為限，並準用第一款但書之規定。 

(五)參加年度行政法院法官在職研修、各級行政法院法律座談會

者，停分件數以一日折抵一件。 

(六)撰寫司法院年度研究報告者，該年度停分件數以十二件為限。 

分案當週依前項規定得停止分案者，得於分案作業日前一日下班

前通知審查科，以憑辦理當週停分案件；至遲應於停分事由終結

後之次月底前通知審查科，以憑辦理折抵。 

第十一點 有下列情形之一者，得抵分訴訟事件： 

(一)分案後，法官認為不符合行政訴訟法第三十七條規定，有加

分新案之必要者，簽經所屬庭長（審判長）及分案庭長核可

後，扺分同字別事件一件。 

(二)同一事件當事人人數每逾十人，抵分同字別事件一件，至多

抵分二件。 

(三)辦理全股案件之法官，於本股案件外代理審判長職務，經言

詞辯論終結宣判者，每三件扺分同字別事件一件。  

(四)其他重大、特殊事件之抵分件數，分案庭長得視個案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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酌定抵分件數後，依法官會議決議行之。承辦法官認有抵分

必要者，亦得簽請分案庭長酌定抵分件數後，依法官會議決

議行之。 

第十二點 法官迴避事件之分案原則如下： 

(一)發回更審之事件採大輪迴制，曾參與裁判之法官均應迴避。

但獨任事件所餘法官不足二股，或合議事件所餘法官不足二

庭時，除前一次參與裁判之法官應迴避外，其餘法官不再迴

避，抽籤輪分之。 

(二)分案時，應迴避之法官分受訴訟事件者，應重新分案，至由

無須迴避之法官分受該訴訟事件為止。 

(三)分案後，法官認有法定事由應予迴避，或有其他原因宜自行

迴避，應依行政訴訟法第二十條準用民事訴訟法第三十八條

第二項規定辦理，並於同意迴避日之下輪次新案重行抽籤分

案，按其迴避件數，補足同字號事件；其他迴避情形，經裁

定應即迴避確定者，亦同。 

第十三點 辦理分案人員，對於分案輪次應嚴守秘密，除因公務須知悉者

外，不得洩漏。 

因公務須查閱分案資料者，應設簿供查閱者登記備查；分案庭

長查閱者，亦同。 

第十四點 本要點未盡事宜或適用發生疑義，依法官會議決議辦理。 



輪值表一

暫予收容處分書作成日期 股別 法　　　官 備註

月   日(星期  )

月   日(星期  )

月   日(星期  )

月   日(星期  )

月   日(星期  )

月   日(星期  )

月   日(星期  )

月   日(星期  )

月   日(星期  )

月   日(星期  )

月   日(星期  )

月   日(星期  )

月   日(星期  )

月   日(星期  )

月   日(星期  )

月   日(星期  )

月   日(星期  )

月   日(星期  )

月   日(星期  )

月   日(星期  )

月   日(星期  )

月   日(星期  )

月   日(星期  )

月   日(星期  )

月   日(星期  )

月   日(星期  )

月   日(星期  )

月   日(星期  )

月   日(星期  )

月   日(星期  )

月   日(星期  )

月   日(星期  )

月   日(星期  )

月   日(星期  )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聲請續予收容、延長收容事件輪值表（    年  月－ 月）



輪值表二

日　　 期 股別 法　　　官 書　記　官 備註

 月  日(星期一)

 月  日(星期二)

 月  日(星期三)

 月  日(星期四)

 月  日(星期五)

 月  日(星期六) 非上班日

 月  日(星期日) 非上班日

 月  日(星期一)

 月  日(星期二)

 月  日(星期三)

 月  日(星期四)

 月  日(星期五)

 月  日(星期六) 非上班日

 月  日(星期日) 非上班日

 月  日(星期一)

 月  日(星期二)

 月  日(星期三)

 月  日(星期四)

 月  日(星期五)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地方行政訴訟庭

值日法官輪值表（    年   月）

（註：上班日及非上班日為不同輪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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